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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	主旨：有關交通部公路局「114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選拔評選」事宜如說明，請配合辦理，敬請 查照。

	說明：

	
	一、請轉知會員，詳閱所附交通部公路局提供之「交通部公路局114年度推薦選拔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應行注意事項」及「交通部公路局114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及評分表」，並將會員推薦符合條件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利用所附表格檔案，將填寫登打完成之「交通部公路局114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及評分表」(一張正反兩面)及「交通部公路局114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名冊」於114年7月20日前寄送至本會(以郵戳為憑)，並請將推薦名冊(Excel檔)另電子傳送予本會，俾利彙整轉呈公路總局辦理是禱。
二、因交通部公路局就今(114)年114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選拔評選第一次評選會議訂於114年6月30日才要召開，和去年相比明顯延遲近12日，又依該局之開會通知附件所示，本會須將推薦資料及名冊於7月31日前呈報該局，會員公會之作業時間顯被壓縮，故本會為爭取時效，先將公路局之開會通知所附之資料先轉知各會員公會，請各會員公會爭取時間提早辦理。
三、另本會亦將於上揭評選會議中向公路局爭取作業期限延後，以增加會員公會之作業時間，如果該局有同意延後作業期限，本會亦將即轉知各會員公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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